《注册仓单》注册声明

声明

                                       ：

本公司是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会员（席位号：        ）。现因交易的需要，请为本公司项下的                         （大写）吨               （货名）货物开具注册仓单。

本公司声明：

1、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规则》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处置《注册仓单》及其项下的货物。

2、上述货物一经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收成功（以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交收配对通知单为准），货物所有权随《注册仓单》的转让而转让，请贵公司直接放货给持有交易所注册的《注册仓单》复印件（加盖交易所注册章）和交易所开具的《仓单分割单》的持有人，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出具放货凭证。

3、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上述货物在贵公司产生的仓储费由我公司承担。

4、上述货物来源：

    □ A、                                仓储合同项下。

    □ B、由                                                   转让。

特此声明！

                                                                  公司（盖章）

                                联系人：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